
106120303有關「101名品會」商標異議事件(商標法§30I⑪)(智慧

財產法院 106年度行商訴字第 18號行政判決) 
 

爭點：判斷兩商標是否近似時，圖樣某部分雖聲明不專用，仍應就該

聲明不專用之部分，進行整體觀察比對，並綜合各項因素，判

斷是否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系爭商標 據以評定商標 

 

 

 

聲明不專用：圖樣內之「TAIPEI」「 101」
分別不在專用之內 

 

聲明不專用：圖樣內之「台北」「 101」
分別不在專用之內 

 

聲明不專用：圖樣內之「.COM」不在專用
之內 

        
 

第 38 類： 
電話通訊傳輸；行動電話通訊傳輸；加
值網路之電信傳輸；網際網路之電信連
結 ； 線 上 資 訊 傳 輸 ； 電 子 郵 件 傳
送；……；藉由電腦及電腦網路及全球
通訊網路之聲音及影像通訊傳輸。 

第 35 類 
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購物中心等服務 
第 38 類 
報業新聞傳輸、電信加值網路傳輸、商
業用電話祕書、……、通訊器材之租賃。
服務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1款 

案情說明 



緣原告前以「101 名品會」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38類之「電

話通訊傳輸；…；藉由電腦及電腦網路及全球通訊網路之聲音及

影像通訊傳輸」服務，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核准列為註冊第

1742283 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嗣參加人以該商標有違商標

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及第 11 款之規定，對之提起異議，案

經被告認系爭商標有違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1款規定，以中

台異字第 1050144 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

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經

訴字第 10506314800 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駁回之決定，原告仍不

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判決主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判決意旨>: 

一、據爭商標為著名商標： 

(一)據爭商標之外文「TAIPEI」、中文「台北」及數字「101」

雖為普通習見之文字，但據爭商標為文字與數字之組合，

並與其所使用及註冊之百貨公司、購物中心、電信傳輸等

相關服務無關聯性，消費者仍會將其視為指示及區別來源

之標識，而具識別性。又台北 101大樓於 93年間完工落成，

時為世界最高大樓，並成為世界新地標建築，廣泛為全球

各地人民所知悉，每年均有多數國內外旅客爭相參訪，為

世界知名地標及觀光景點；大樓內並設有購物中心、觀景

台及辦公大樓，由國內外一流知名企業進駐，已成為國內

重要商圈；加以參加人透過台北 101 大樓建築的外觀、高

度及樓層之特色，與各項商業活動相連結，廣泛將據徵商

標使用於百貨公司、購物中心之商品與服務，且設置專屬

網站「www .taipei-101.com .tw」介紹台北 101大樓各種

設施及各項服務，並自 90年起陸續以據爭商標圖樣指定使



用於衣服、皮包、背包、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購物中心、

電信傳輸等各類相關商品及服務，申請註冊，並取得註冊

第 00162920 等百餘件「TAIPEI 101」、「台北 101」、

「Taipei101.com」、「101 設計圖」等商標註冊，據爭商

標使用廣泛、多元，且行之有年，有多角化經營之實，為

相關消費者所矚目，足以為我國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

知悉，其為著名商標無疑。 

(二)原告雖主張據爭商標之著名範圍應僅限於「101 大樓建築

物本身」，而不及於特定之商品或服務。惟如前所述，台

北 101 購物中心，於開幕之初，即受全國人民矚目而廣為

我國民眾週知，名聲更遠播國外，此觀 101 年 6 月 9 日、

102 年2 月21日蘋果日報美國影星湯姆克魯斯之妻凱蒂荷

姆斯，及日本名歌手安室奈美惠至台北 101 購物中心購物

之報導即明；佐以 101 年 7 月 26日蘋果日報報導台北 101

購物中心今年業績衝百億元、103 年 8 月 5 日中時電子報

報導參加人與日本東京晴空塔舉辦攝影展，聯合境外百貨

打跨國吸客戰、94年 9 月 7 日大紀元報導珠寶品牌 PIAGET

進駐台北 101 購物中心、106年 7月 1日 ETNEWS新聞雲報

導蘋果直營店於台北 101 開幕、103 年 9 月 4 日 ETNEWS 新

聞雲報導韓國衣戀集團來台北 101 購物中心設櫃，請韓國

知名偶像 Super Junior-M及 f(x)團體造勢代言，足徵據爭

商標已長期使用於所提供之購物中心及百貨公司，並經各

大媒體廣泛宣傳，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而達著名程度，

非僅止於 101 建築物本身而已。 

二、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為高度近似商標： 

(一)商標之功能主要在於指示商品或服務的來源，而以之與他

人的商品或服務相區別，只要商標整體具有識別性，即具

備商標功能，聲明不專用制度，僅係於審查程序就可能發

生商標權爭議的情形，預作防範之行政措施，註冊商標是

否就特定事項聲明不專用，並非日後判斷該事項是否具識



別性之依據。準此，判斷兩商標是否近似時，圖樣「101」

部分雖聲明不專用，仍應就該聲明不專用之部分，進行整

體觀察比對，並綜合各項因素，判斷是否有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虞。又判斷商標近似，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察；

但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所關注寓目印象或者事後留存其印

象之顯著部分即屬主要部分，主要部分觀察方法與整體觀

察並非牴觸對立，主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或

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殊不得執在判斷商標近似上以

主要部分觀察方法之說明，質疑其非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

察（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703 號判決參照）。 

(二)系爭商標係由數字「101」及中文「名品會」3 字，由左至

右依序排列所組成，其中數字「101」係以粗字體呈現，雖

於數字「0」之圓圈中間空洞部分加入實心圓形圖案，但「101」

所呈現之比例一致，並未有凸顯任一數字之態樣呈現，就

消費者觀察之認知上，未有特別之識別性，系爭商標數字

部分仍予消費者留下數字 101之印象；至置於「101」數字

後之中文「名品會」3 字則予人為傳達有關名品聚集之意

涵，用於指定服務上識別性弱，系爭商標整體觀察，以起

首粗字體設計之數字「101」於外觀較為醒目，為消費者辨

識來源之主要部分；而據爭商標亦為數字「101」與中英文

「台北」、「TAIPEI」或 101 建築體圖型組合而成，如前

所述，據爭商標已為相關消費者所熟知，尤其「101」更是

消費者耳孰能詳之表徵，縱據爭商標於申請註冊時，聲明

不專用，但參照前開說明，「101」仍為據爭商標整體之顯

著部分，不因聲明不專用而受影響。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

之顯著部分均為數字「101」，二者不論讀音、外觀均有相

當程度雷同及相似之處，近似度極高。 

三、系爭商標所為名品網路交易，與據爭商標指定使用名品交易

之百貨公司、購物中心，具有明顯關聯性，有致消費者混要

誤認之虞：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電話通訊傳輸；…藉由電腦及電腦網

路及全球通訊網路之聲音及影像通訊傳輸」等服務，係以

「https://www .101vip .com .tw」之官方網址，使用系爭

商標招募會員，販賣 BURBERRY、CHANEL、DIOR、LANCOME、

LOUIS VUITTON 、FENDI …等名牌商品，與據爭商標指定使

用之服飾品、手錶、首飾及貴金屬等零售服務之商品有關，

其網路交易之模式復與據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百貨公司、超級

市場、購物中心等實體店面之服務相同；遑論系爭商標網路

交易提供之名品，其品牌業者多為據爭商標百貨公司、購物

中心之設櫃業者，易使消費者誤以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為同

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而極有可能誤認

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

兩商標之使用人間有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

類似關係之混淆誤認。 

四、系爭商標申請人難認具善意： 

查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高度近似，而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時

（103 年 12 月 2 日），據爭商標已頗負盛名，系爭商標猶

以相同之數字構圖，申請註冊商標，蘊藏高度影射，不無攀

附之嫌，系爭商標申請人難認具善意。 

五、據爭商標之商標權人即參加人多角化經營： 

據爭商標指定使用於服飾品、手錶、首飾及貴金屬等零售、

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購物中心等服務，申請註冊商標多達

百餘件，且經參加人持續透過營業場所外觀之特殊性與商業

活動相連結，廣泛使用於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等相關服務，

亦有卷附如前所述之報導、廣告等資料為憑，參加人多角化

經營，應足認定。 

六、衡酌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商標近似及商品與服務類似之程度、

識別性、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等因素，系爭商標

與據爭商標近似程度高及指定商品或服務類似程度亦不低，

且據爭商標已為國內消費者所熟悉等事證，以具有普通知識

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有所混淆

而誤認系爭商標商品或服務與據爭商標商品或服務來自同



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之虞，自有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1款前段之適用。 

 


